关于推荐申报省2022年度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典型的通知

各分工会：

根据上级有关文件要求，我校将开展省2022年度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典型的申报推荐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名额
此次我校可向省委教育工委推荐申报省巾帼文明岗或省巾帼建功先进集体 1 个、省“十行百星”巾帼创业创新典型1名。省委教育工委从全省教育系统推荐省巾帼文明岗 2 个、省巾帼建功先进集体 1 个、省“十行百星”巾帼创业创新典型 1 名。
二、申报对象

1.省巾帼文明岗申报对象为以女性为主体的教学、科研、管理等基层单位（处、科、室）。
2.省巾帼建功先进集体申报对象为在提高妇女素质、推动妇女发展、促进妇女创业就业，为地方经济社会和教育高质量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女性集体、团队。
3.省“十行百星”巾帼创业创新典型申报对象为与 10 个行业（领域）密切相关的优秀女性典型，分别为巾帼科技之星、巾帼三农之星、巾帼智造之星、巾帼工交之星、巾帼教育之星、巾帼医卫之星、巾帼政法之星、巾帼金融之星、巾帼公仆之星、中帼公益之星。
申报对象原则上应已获得地市级或相应行业（系统）授予的荣誉称号，获得学校巾帼文明岗荣誉称号的优先。
为扩大表彰覆盖面，原则上2016 年以来获得过该项表彰的集体、个人不再申报。
三、申报条件
详见附件1。
四、申报方式及要求
1.各分工会要重视本次评选推荐工作，对照申报条件，严格审核把关，进行组织推荐。经推荐申报的集体或个人均不多于1个，也可以不申报。
2.推荐的集体或个人填写相应的申报表格（附件2-4），分工会要对推荐对象所获荣誉，政治、经济以及业绩表现等进行严格核查，确认推荐对象事迹材料真实、准确无误，无违法违纪、征信不良记录等情况，符合评选表彰推荐要求，出具核查情况说明及基层党组织的具体推荐意见，党组织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3.申报材料截止时间为3月8日（周二）中午12：00，电子版发送给工会顾红宁（474473464@qq.com），纸质版交至B10-F103办公室。
附件：1.申报条件
2.江苏省巾帼文明岗推荐表
3.江苏省巾帼建功先进集体推荐表
4.江苏省“十行百星”巾帼创业创新典型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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